
删删帖帖炒炒作作发发家家，，立立二二拆拆四四认认罪罪
涉嫌非法经营，控方建议判刑5年以下

除了炒作“干爹”“炫富”“船震”
等话题，“立二拆四”之前也曾策划炒
作过他所谓的“正能量”事件。杨秀宇
称，起初他的炒作还是追寻“正能
量”，例如炒作“天仙妹妹”“最美清洁
工”等，但后来发现网民的口味“越来
越重”，为了迎合部分网民的审丑趣
味，便开始策划炒作郭美美、干露露、
杨紫璐等一系列炫富事件。

“最美清洁工”

检方指控，２００８年４月，杨秀宇代表
尔玛公司与奥美世纪（北京）广告有限
公司签订推广合同，约定为长丰汽车
公司进行炒作。后杨秀宇负责策划，雇
用于某（女，２４岁）在２００８年北京车展期
间假扮清洁工对长丰汽车站台进行清
扫工作，并拍摄图片后以名为“最美清
洁工”的新闻事件上传至互联网引发
网民关注，以达到炒作长丰汽车公司
的目的。为此，尔玛天仙公司收取奥美
公司支付的２．５万元人民币。

杨秀宇称，这组照片完全是他个
人策划，当时车展上名为“清洁工”的
女孩，只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
报酬是一天２００元，拍摄者是他本人，
图片和文字内容也是由他发布。

“僧人后海船震门”

检方指控，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杨秀宇
代表尔玛天仙公司与北京续风堂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网络推广合同，
约定对该公司旗下画家安某某进行
炒作。后杨秀宇负责策划，安排安某
某着僧服与两名女子在北京市西城
区后海登船，并在船中引发船体晃
动，杨秀宇拍摄视频后将该视频以名
为“僧人船震”的新闻事件上传至互
联网引发网民关注。尔玛天仙公司收
取该公司支付的人民币１７万余元。

“干爹８８８万带我

包机看伦敦奥运”

２０１２年４月，杨秀宇代表尔玛天仙
公司与凯撒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签订奥运奢华游网络推广合同，约定
对该公司“８８８万元包机去伦敦看奥
运会开幕式”旅游项目进行炒作。后
杨秀宇负责策划，并选择女模特巫
某——— 别名“杨紫璐”，假扮炫富女，
杨秀宇拍摄相关图片，利用昵称为“杨
紫璐”的个人微博账号在互联网上陆
续发布“干爹８８８万带我包机看伦敦奥
运”等虚假信息，引发网民关注，以达
到炒作该公司奥运奢华游项目的目
的。为此，尔玛天仙公司收取该公司支
付的人民币１９万元。 据新华社

从“炒美”到“炒丑”

有案例收费近20万

本报北京 8月 1 4日讯
（记者 刘志浩） 备受瞩
目的网络名人“立二拆四”

（本名杨秀宇）等涉嫌非法
经营罪于8月14日在朝阳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经过6
个半小时的庭审，杨秀宇等
当庭认罪。法庭宣布该案将
择日宣判。

北京尔玛天仙及尔玛
互动公司系一个公司，两块
牌子（下均简称尔玛公司）。
该案中，杨秀宇系尔玛公司
实际责任人，卢梅系直接责
任人。

检方指控，被告单位尔
玛 天 仙 公 司 自 2 0 0 8 年 至
2 0 1 3年间，多次通过信息
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
务和发布虚假信息服务。

另外，公司为达到宣传
的目的，发布多起虚假事件
至网络进行炒作，并收取相
应的费用，属于“明知是虚
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
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

最终控方认定，被告单
位尔玛公司、被告人的行为
构成非法经营罪。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被告单位非法经
营情节严重，应被判处罚
金；被告人杨秀宇、卢梅应
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辩方为尔玛公司做了
无罪辩护，主要认为没有明
文规定“通过信息网络有偿
提供删除信息服务和发布
虚假信息服务”构成非法经
营罪，另外两高司法解释对
本案的事件与行为不具有
溯及力，不能作为法律适用
的依据。

庭审中，杨秀宇和卢梅
均当庭表示认罪。

杨秀宇称，在被捕近一
年里，他每天都在反思，一
开始很困惑，但后来“慢慢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
为，“制造了虚假信息，假的
就是假的，到哪里都说不过
去。”

杨称，曾经他自认是一
个很有创意的策划人，但忽
略了创意必须是真实的，

“真实在今天在网络和现实
中也很重要。”

而卢梅则表示自己进
看守所后每天“以泪洗面”，
她“后悔自己当初年少无
知，对法律观念淡薄，加上
我过分珍惜这份工作，盲目
听从领导安排，没有自己思
考，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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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尽管14日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涉嫌非法经营罪庭审已经结束，却留下两
大疑问，此前杨秀宇供述，是“郭美美炫富”的幕后推手，但此次庭审为何没有提
及？杨秀宇和卢梅二人的行为均属职务行为或单位行为，在尚不能确定单位是否

“有罪”的前提下，作为个人的杨秀宇和卢梅为何主动认罪？

8月14日，网络推手“立二
拆四”（本名杨秀宇）等涉嫌非
法经营罪在朝阳区法院开庭
审理。

该案引人关注的重要原
因之一，是被认为与此前以涉
嫌赌球等罪名被捕的网络炫
富女郭美美有关。根据此前公
开报道，在2011年“炫富门”事
件，杨秀宇所在的尔玛公司也

是幕后推动者之一。
除郭美美外，杨秀宇的尔

玛公司还牵扯进“和尚船震
门”、888万包机飞伦敦的杨紫
璐等系列炒作。14日的庭审
中，杰士邦公司和×××家居
也出现在庭审材料里。

但起诉书中并未提及此
前广受关注的郭美美。

对此，作为辩方成员之一

的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耀刚也表示，郭美美事件确
实未涉及此案。

至于原因，一位业内人士
分析，若有充足的证据支撑，
法庭上应该不会不提（郭美美
事件）。但如果该事件只是炒
作，而未涉及犯罪，不提也属
正常：“你听说单纯的炒作入
刑的吗？”

为何不提郭美美？

本报记者 刘志浩

在全国打击“网络造谣”
的大背景下，2013年8月，网络
推手“秦火火”落网。随后，其
所在尔玛公司实际负责人杨
秀宇及直接责任人卢梅也相
继落网，14日的庭审中，杨、卢
二人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庭

“从轻处理”。
知名刑法专家，中国政法

学院教授洪道德却认为二人
的认罪，“于法不合”。

“这个案子首先要厘清单
位犯罪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区

别。洪道德表示，他基本认同辩
方律师所做的无罪辩护，但对
两个自然人的辩护，提出质疑。

就本案而言，杨秀宇和卢
梅二人的行为均属职务行为或
单位行为，“只有在确定单位犯
罪的前提下，才能讨论个人责
任大小的问题。”洪道德强调。

洪道德说，单位犯罪中，
一般采取两罚制原则，即既要
处罚单位，又要处罚单位中的
直接责任人员。而所谓两罪
制，指单位和个人分别作为独

立的被告人，接受法律制裁。
“从这个案子的情况看，

显然属于单位犯罪范畴内。”
洪道德说。而在本案庭审中，
尔玛公司的几位单位辩护人，
均为公司做了无罪辩护，换言
之，被告单位辩护人认为判定
该单位“非法经营”的证据不
充分，罪名不成立。

洪道德认为，在尚不能确
定单位是否“有罪”的前提下，
作为个人的杨秀宇和卢梅“主
动”认罪，就不太合理。

不确定单位犯罪怎么判定个人有罪？

8月14日，被告人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在庭审中回答公诉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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